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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法定空地所

有權不得拋棄

之行政命令應

停止適用。 

二、若拋棄仍為禁止

之必要，建請於

建築法第 11 條

第 3 項予以明

定。 

三、建議在法令解釋

上未獲修訂之

前，法定空地所

有權人是在自

有土地無法使

用、收益，而確

須繳納地價稅

之部分，顯有違

財產權保障之

公 平 正 義 原

則，此部分之稅

費得予依使用

者付費原則，免

除土地所有權

人 之 納 稅 義

務，課以使用者

﹙即地上物所

有權人或建物

之坐落土地所

有權人﹚負擔。 

一、內政部 

二、立法機構 

三、稅捐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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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按拋棄乃指其所有權人不以其物權移轉於他人，而使其物權絕對

歸於消滅之單獨行為1，其拋棄之相關規定見諸於民法第 764 條：「物

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及第 765 條：「所有人，

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

之干涉。」，又拋棄權利之行使原則應依同法第 148 條2規定辦理，亦

即其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損及他人之權益；次按土地

登記規則第 143 條：「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因權利之拋棄、混

同、存續期間屆滿、債務清償、撤銷權之行使或法院之確定判決等，

致權利消滅時，應申請塗銷登記。前項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拋棄，登記

機關應於辦理塗銷登記後，隨即為國有之登記。」，則依上開條文第

2 項之規定土地權利於塗銷登記後，該土地應登記為國有土地，由國

庫原始取得，而土地上之一切負擔即應歸於消滅3。 

實務上，申請人就其不動產之所有權主張拋棄申請塗銷登記，如

何證明其行為不違反公共利益或損及他人為目的等，登記機關於受理

該項登記應先查明該不動產有無設定負擔及欠繳稅費之情形，另就有

                                                
1 參照最高法院 32年上字第 6036 號判例。 
2 民法第 148 條第 1項：「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3 法務部 76年 9月 2日法 76律字第 10328 號函及溫豐文著「土地法」第 48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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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反強制性規定予以審理，一經查無上述之情形，登記機關應予受

理該項登記，並隨即為將該不動產登記為國有。 

緣某君等人十餘年前將土地提供建商建築房屋，承辦代書4未將

土地移轉登記予承購戶，因土地無法使用收益，卻仍須長期繳納地價

稅，遂拋棄其土地所有權，並至地政機關申請塗銷登記，經所轄地政

事務所依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釋：「法定

空地不得單獨申請拋棄」駁回，申請人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3380 號判

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此判決見

解顯與行政機關不同。 

據該判決理由：「物權為財產權，權利人原則上自得任意拋棄。

而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依土地法第 10 條第 2 項：『私有土地所有

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31 條（現行第 143 條）：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因權利之拋棄…或法院之確定判決等，

致權利消滅時，應申請塗銷登記。前項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拋棄，登記

機關應於辦理塗銷登記後，隨即為國有之登記。』之規定，該土地於

塗銷登記後，應登記為國有土地，由國庫原始取得，該土地上之一切

負擔即應歸於消滅，故『拋棄』與『移轉』迥異。而私有應留設之法

                                                
4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之仿間俗稱，於民國 90 年正名為地政士，並為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地

政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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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既為人民之自由權利，行政機關如欲限制人民就

私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拋棄之自由權利，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

或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之。」 

其並續指明，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雖規定：「應留設之法定空

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惟「所強制規

定禁止者，為非依規定之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之『分割』」、『移轉』、

『重複使用』，至於『拋棄』則不在其列，故不得將建築法所強制規

定禁止之『移轉』，擴張解釋為『拋棄』亦包括在內，或擴張解釋應

留設之法定空地，既不得分割、移轉，則拋棄行為，應當在禁止之列。

況且該條項亦僅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分割辦法，是現行法律就應留設之

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並無明文規定禁止，亦未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

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禁止之。」。 

又依該判決末述意旨：「查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

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

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

院 71 年台上字第 737 號固著有判例，且『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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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害，比較衡量之。』內政部 88 年 8

月 6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03709 號函釋有案，然本件原告在基地所有權

人不願受讓其基地之法定空地之情形下，拋棄其無法使用收益，卻須

長期負擔地價稅之系爭土地所有權，進而向被告申請塗銷登記，既非

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當無權利濫用之情形，自得拋棄系爭土地

所有權，進而向被告申請塗銷登記。」。 

是究竟土地所有權人拋棄法定空地所有權，有無違反「權利濫用

禁止原則」？內政部曾就此諮詢法務部之意見，經法務部 91 年 5 月

23 日法律字第 0910018530 號函復：「法定空地係屬建築基地之一部

分，所有權人將其單獨拋棄，乃屬違反建築法應保留空地以維護公同

利益之規定及意旨，亦即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所禁止之行為，牴觸權

利濫用禁止原則，且有迂迴為脫法行為之嫌，顯與上開法條項之立法

精神有悖…。」，以上並經內政部 92 年 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 0920081845 號函釋更甚於該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釋規定，明示建築物法定空地所有權人，無論是否仍

有該建築物或坐落基地所有權，皆不得單獨拋棄其法定空地所

有權，其解釋無非以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明定應留設之法定空

地，負有「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之使用負擔，

從而所有權人應無從拋棄該空地所有權，而由國庫原始取得，進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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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該土地上原有之使用負擔，其所為之拋棄行為，乃屬違反建築法應

保留空地以維護公同利益之規定及意旨，亦即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所

禁止之行為，牴觸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現今為了貫徹建物及基地權利合一政策，避免權利關係之複雜

化，相關規定見諸於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104 條及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又為了便於管理公示於社會大眾知曉，

並於 90 年修訂土地登記規則第 83 條：「區分建物所有權人，於申請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除應依第 79 條之規定，提出相關文件外，

並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範圍。登記機關受理前項

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欄記明基地種類及範圍。」，依現行登

記方式，並無單有法定空地、建物基地而無區分建物之狀態發生，亦

即無土地所有權人空有土地稅賦負擔而無土地使用價值之情形。地政

機關目前所受理之拋棄登記標的，多為早期建築時代所產生之問題，

一般建築基地及其地上建物一併拋棄，若查無其他負擔，地政機關執

行尚無疑義，惟若屬法定空地及建物坐落之地面建築基地者單獨拋棄

之行為，則如何認定該拋棄行為有無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行政機關之解釋及法界之見解仍存有看法上之差異，致生困

擾與爭議5，實亟待釐清。 

                                                
5 參照本文整理之附表 1－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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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法定空地所有權人是在自有土地無法使用、收益，而確須繳納地 

價稅，又請求地上物所有權人或建物之坐落土地所有權人購買應為建

築物保留之法定空地遭拒情形之下，因此向地政機關申請拋棄其所有

權之登記，以保障其本身權益，應屬合情合理，本研究試圖以法治國

家原則及文獻回顧法，探討法定空地拋棄相關規定、行政解釋及法界

見解之差異觀點，就以上資料加以分析，並提出結論及建議，以提供

有關單位參考。 

 

 

 

 

 

 

 

 

 

 

 



 7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包括有關法定空地拋棄之相關規定、訴願決定、法院

判決等資料之蒐集，及法律優位保留原則之內涵與民法第 148 條所謂

權利濫用禁止規定之探討，並對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所憑之依法行政

原則為主要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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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獻回顧法為主軸，就土地所有權拋棄之相關規定、臺北 

市相關案例、訴願決定及法院判決進行分析探討，並蒐集有關期刊文

獻，從依法行政之法理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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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及文獻回顧 

第一節  法治國家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為法治國家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守之首要原則，行

政程序法第 4 條即明文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

拘束。」而依法行政原則可分兩方面說明，一方面，行政行為不得與

法律規定相牴觸；另一方面，行政行為不能以消極的不牴觸法律規定

為已足，尚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如行政機關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

以限制，除必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必要之程度外，並須以法律定

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6，而行政裁量之權

利濫用禁止原則有無類推適用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之規定恐須先予

釐清，以解決本項爭議。 

行政程序法自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對行政機關一切行 

政行為而言莫不依該法之規範執行，故先得就何謂依法行政原則說明

之： 

一、依法行政之概念 

依法行政原則係法治國家之首要原則，亦為支配行政權與立法權

之權力平衡之柱，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

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及揭示此原則；於思考上依法行政之「法」可圖

                                                
6 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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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下7： 

                   形式意義之法律：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佈之法律。 

法律       

法              實質意義之法律：含授權明確之法規命令。 

                            法制上：行政程序法第 4條〜第 10條 

          一般法律原則                                                                      

                            法制外：     行政自我約束原則 

                                         舉止不當連結原則 

                                         公益原則 

                                     … 

                                     … 

二、依法行政之重要性 

依法行政原則及支配法治國家行政權與立法權之基本原則，亦為

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守之首要原則，為何依法行政於現代國家日漸重

要且為一切行政行為須要遵守之首要行為說明如下： 

﹙一﹚現代化國家之所以日益重視行政法之基本原則，乃在於現代

國家行政權作用之內涵，不限於干預行政，凡保育、保障行

政等給付行政均已日益膨脹，構成行政作用之主要內容，所

以行政機關之任務能隨之成長，造成行政之擴張，行政機關

當發揮主動積極之特性，凡是法律所無禁止或限制者，當人

民有所請求時，行政機關應在法定職權之範圍內，合法運用

裁量權予以積極處理。 

﹙二﹚此外，為防範行政之專擅恣意，除要法律保留原則之遵守外 

                                                
7 黃源銘（2007），「行政程序法」講義，第 4 頁。 



 11 

，其授權行政立法之範圍、內容與目的均應明確，並受事後

之審查。換言之，現代化國家，因行政權之擴張，一方面要

求行政積極行；一方面又防範行政之專擅，故特別重視行政

法「依法行政」之基本原則，其重要性與日俱增。 

三、依法行政之內涵 

依法行政原則之內涵包括法律優位及法律保留原則，茲就其內涵

圖示並說明如下8： 

                        消極依法行政（法律優位） 

依法行政 

                積極依法行政（法律保留） 

﹙一﹚法律優位原則 

        係指行政行為或其他一切行政活動，均不得與法律相牴觸。

亦即在法規位階上，行政命令及行政處分等各類行政行為，

均低於法律，因而法律之效力高於此類行政行為；在實際執

行上，法律優位原則並非強調一切活動均要條文明定，只要

消極的不違背法律之規定即可。 

﹙二﹚法律保留原則 

                                                
8 參照吳庚（2006），「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第 9 版），第 81 頁下，臺北市，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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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保留定義即為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應有法律依據及法

律明確之授權；反之，沒有法律依據及授權，行政機關即不

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為，所以憲法已將某些事項保留與立法

機關，須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加以規定。亦即行政行為不僅要

不牴觸法律，還需要積極以法律明定。 

 

 

 

 

 

 

 

 

 

 

 

 

 

 



 13 

第二節  行政須受一般法律原則拘束 

行政行為須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茲就葛克昌所著「行政須 

受一般法律原則拘束－法定空地所有權拋棄與地價稅」9重點摘要及

分析如下： 

一、行政須受一般法律原則的拘束 

行政程序法第 4 條之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

之拘束。」，在法無明文禁止拋棄法定空地之所有權之際，主管機關

拒絕為塗銷登記，有違上述規定，則有誤解法令之處。按行政程序法

第 4 條之規定，僅為行政不得牴觸法律之規範（法律優位原則10），而

與行政須有法律依據（法律保留原則11）無涉，即該條強調縱法無明

文規定，行政行為仍應受法制國一般共通法理，即一般法律原則之拘

束。其真義在於縱法無明文，行政仍不得牴觸一般法律原則。至於在

法律保留領域（依重要性理論，指干預行政及重要之給付行政），行

政須有法律依據。而法定空地所有權拋棄主要事實即為權利濫用之禁

止原則可否作為干預行政之法律依據？則須探討一般法律原則的性

質12。    

二、法律原則非法律保留之直接法律依據 

                                                
9 參照葛克昌（2001），「行政須受一般法律原則拘束―法定空地所有權拋棄與地價稅」，『月旦法

學雜誌』，第 79期 
10 憲法第 171 條：「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 
11 憲法第 23條：「以上各條例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

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12 參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訴字第 3380 號判決。 



 14 

一般法律原則由於不具法要件、法效果，不具明確性，雖不得消 

極違反該原則，但無法直接積極適用於爭議具體案件。在行政須有法

律依據方面，只具有補充與間接性法源作用。換言之，一般法律原則

即使規定在制定法﹙如行政程序法﹚，如無其他直接法律依據，仍不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13， 一般法律原則主要功能在於： 

（一）作為法律解釋之方針，特別在目的解釋時，可為立法意旨探 

究之指針。 

（二）作為法律漏洞之認定與填補依據；在個案適用法律時，就法 

律要件而言未完全具備，亦即法無明文時，是否存有法律漏 

洞，宜依一般原則與立法意旨判斷之，是否得以類推適用， 

同一法理具有關鍵地位。 

（三）作為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之判斷標準，按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有差別待遇。但何謂正當理由，一般法律原則為其 

判斷標準。 

（四）作為行政裁量之基準，在法定範圍行政機關雖有裁量餘地， 

但仍須受法律拘束，包括一般法律原則。 

三、干預行政是否禁止類推 

一般法律原則不得作為法律保留之直接法律依據（如誠信原則或

                                                
13 葛克昌，私法規定在行政法上適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五南，201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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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禁止濫用原則），但得作為類推適用類似規定之間接依據。惟在

行政法上特別對人民不利之干預行政是否有類推適用餘地，長期引起

爭論14。 

四、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

移轉。」對於法定空地所有權而言，尤其與建物、基地所有權人並非

同一時，是否存有法律漏洞，而須予類推適用，須探求立法意旨。內

政部 88 年 8 月 6 日（88）內中地字第 8803709 號函，則認為物權雖

得以拋棄，惟如違反公共利益，須加以限制，故法定空地應予禁止，

此觀點可資贊同。 

惟該函認為，為免除稅負而拋棄其所有權，其動機難謂無損國庫

及全民利益，則不無斟酌餘地。按稅法主要目的，在於負擔公平，而

非稅收大小，且地價稅徵收在於應有收益，所有權拋棄後為原始取

得，此時法定空地收歸國有是否不宜，當然值得考量，但不應以一時

稅收得失作法律漏洞之認定基礎。何況所有人仍有申占有人代繳地價

稅15 制度可供制酌。 

 

由以上之整理，對於「依法行政之概念、重要性及內涵」、「行 

                                                
14 大法官釋字第 474 號。 
15 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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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須受一般法律原則的拘束」、「法律原則非法律保留之直接法律依 

據」、「干預行政是否禁止類推」、「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有概略之 

了解，亦對於問題之思考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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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行政機關相關規定 

有關土地所有權拋棄之相關解釋函令，主要見解在於若無違反民 

法第 148 條第 1 項之禁止規定及該土地無有負擔者，即准其拋棄，一

般建築基地及其地上建物一併拋棄，執行尚無疑義；惟該主張拋棄所

有權人之土地係屬供建築之地面或其法定空地，尤甚為法定空地，其

所有權人在該土地上無論有無建物所有權或基地之所有權，均不得單

獨拋棄。概認該拋棄違反建築法應保留空地以維護公同利益之規定及

意旨，亦即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所禁止之行為，牴觸權利濫用禁止原

則，且有迂迴為脫法行為之嫌，故不得拋棄。經整理行政機關相關所

有權拋棄函令如附表 1 所示。在實務執行面上，登記機關受理土地所

有權拋棄登記，除了確認無設有負擔及無欠稅之情形外，均先向建管

單位查詢該土地是否為法定空地，並同時函詢國有財產局之意見，依

相關規定審理後，再為准駁之依據。若查明該土地為法定空地，基於

行政命令對機關有拘束力16，均依現行規定駁回該申請，申請人不服，

多循行政救濟管道以達其得以拋棄之目的。 

 

 

                                                
16 行政程序法第 161 條：「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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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界見解 

茲就臺北市訴願審議委員會及行政法院觀點分述如下： 

一、臺北市訴願審議委員會 

土地所有權人因法定空地拋棄登記遭駁回提起訴願，經臺北市訴

願審議委員會審議，主要決定理由，係據民法第 764 條及土地登記規

則第 28 條規定意旨，物權的拋棄為單獨行為，並不需他人的同意，

故系爭土地如經訴願人以所有權人身分為拋棄之意思表示，並不須經

他人同意，即可辦理塗銷登記，惟原處分機關卻函請國有財產局表示

意見，並參考其意見予以駁回，顯與上開規定意旨不符。 

又訴願人拋棄法定空地土地所有權，是否有違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一節，依訴願人所述，該土地上之建物於申請建築執照之初，

訴願人雖出具有同意書，但建物完成當時並未移轉予承購戶，事後訴

願人願將土地贈與該等區分建物所有人，亦遭拒絕，則訴願人在無法

使用收益其所有土地之情形下，為免除稅捐之負擔就系爭土地為所有

權之拋棄，乃為保障其本身之利益，其動機應與損害他人為目的無

涉，而處分機關認有違前揭民法第 148 條規定，顯有可議之處。 

另如係建物坐落基地所有權之拋棄原處分機關應予查明系爭土 

地其上建物所有權人是否願意移轉承受，而有致訴願人已無其他選擇

之情形。果爾，則訴願人所為之拋棄其無法使用收益，卻須長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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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是否屬於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有權

利濫用之情形，不無究明之餘地；且訴願人拋棄系爭土地，致國家原

始取得，造成「國庫」地 價稅之短收，是否即足認定訴願人拋棄系

爭土地所有權之行為，即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不無斟酌

之餘地，綜上之論點判原處分撤銷。經整理近年來臺北市訴願審議委

員會訴願決定書詳附表 2。 

 

二、行政法院 

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3380 號判決要旨，認現行法律

既就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並無明文規定禁止，亦未由立法

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禁止之，對原告聲明請求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即無不合，應予准許之判決外；之後，該院其他裁判

及最高行政法院所採之見解與行政機關一致，見附表 3、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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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72）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及 92 年 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845 號函釋規定「不得拋棄」，無法

辦理塗銷登記，致使所有權人對地政登記機關所為不應登記之行政處

分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 

以臺北市案例參照訴願審議委員會之見解，認物權的拋棄為單獨

行為，並不需他人的同意，且訴願人在無法使用收益其所有土地之情

形下，為免除稅捐之負擔，就系爭土地為所有權之拋棄，乃為保障其

本身之利益，其動機應與損害他人為目的無涉，況系爭土地如成為國

有土地，仍可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保管土地，排除現狀之占有或

作適當之處理，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17，地政機關旋依訴願決定，受理該塗銷登記，其相關案例不勝枚舉。

是在內政部未停止適用有關法定空地不得拋棄之函釋，勢必受理該項

登記均須透過行政救濟之程序，始得受理，徒增登記機關實務執行之

困擾18，及民眾對政府恐有未能落實依法行政之觀感。 

綜上整理，顯見行政機關與法界見解存有極大之差異，亟須整 

                                                
17 參照 87年 11 月 18 日府訴字第八七０八七二七四００號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18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曾以 96年 3月 28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630763800 號函建議，惟未獲內政部

參採，內政部 96年 4月 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3687 號函：「…案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3380 號判決之見解，前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2年 1月 13 日台財局接字第

0920001059 號函轉本部 92年 2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1845 號函釋在案。至於具體

個案如經訴願決定、法院判決確定者，依訴願法第 95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216 條規定，該確定

判決僅就該個案有拘束力。」，故本案請依內政部 92年 2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10081845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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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套明確規範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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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發現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一、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 

、移轉。」，對於法定空地所有權拋棄而言，是否存有法律漏洞， 

而須予類推適用？ 

二、一般認為行使權利而對於權利人無正當利益、行使權利而使義務 

人遭受與權利所得利益顯不相當的損失，或權利人以行使權利的

方法加害於他人為目的者，都是權利濫用，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

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即確定權利是否濫用之一種抽象、消極的標準，則法定

空地所有權人在自有土地無法使用、收益，而確須繳納地價稅，

又請求地上物所有權人或建物坐落土地所有權人購買應為建築

物保留之法定空地遭拒情形之下，因此向地政機關申請其拋棄所

有權之登記，以保障其本身權益，是否為權利之濫用？ 

 

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3380 號裁判，被告（地政登記

機關）係依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臺（72）內地字第一七七一四○號

函釋法定空地不得單獨申請拋棄，而否准其申請。原告等不服，提起

訴願，遭駁回後，遂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該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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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其主要理由無非以： 

（一）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以上各條列 

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 

制之。」，憲法第 15 條、第 23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左 

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二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2 款亦有明文。另按「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必須 

合於憲法第 23 條所定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其由立法 

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須據以發布之命令符 

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授權範圍時，始為憲法之所許，迭經本 

院解釋在案。．．．」，司法院釋字第 488 號著有解釋。故 

行政機關如欲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或 

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之。 

（二）物權為財產權，權利人原則上自得任意拋棄。而所謂拋棄 

，係指物權人不以其物權移轉於他人，而使其物權絕對歸於 

消滅之單獨行為而言。而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依土地法第 

10 條第 2 項：「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 

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31 條（修正後 143 條）：「依本規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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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土地權利，因權利之拋棄、混同、存續期間屆滿、債務 

清償、撤銷權之行使或法院之確定判決等，致權利消滅時， 

應申請塗銷登記。前項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拋棄，登記機關應 

於辦理塗銷登記後，隨即為國有之登記。」之規定，該土地 

於塗銷登記後，應登記為國有土地，由國庫原始取得，該土 

地上之一切負擔即應歸於消滅，故「拋棄」與「移轉」迥異。 

而私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既為人民之自由權 

利，行政機關如欲限制人民就私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 

拋棄之自由權利，依右開規定及說明，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 

或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之。又建築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 

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 

築前應合併為一宗。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 

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 

理規則中定之。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 

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之。」規定 

中之第三項所強制規定禁止者為非依規定之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之「分割、」「移轉」、「重複使用」，至於「拋棄」 

則不在其列，故不得將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所強制規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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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之「移轉」，擴張解釋為「拋棄」 

亦包括在內，或如被告所辯：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應留設 

之法定空地既不得分割、移轉，則拋棄行為，應當在禁止之

列。況且該條項亦僅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分割辦法，是現行法

律就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並無明文規定禁止，亦

未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禁止之。 

（三）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72）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釋： 

「．．．按建築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建築基地，為一宗 

土地，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保留之空地。依此

規定，法定空地屬於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因建築基地為一筆

或多筆土地而有所不同，應無疑義。建築基地於建築使用時 

，應保留一定比例面積之空地，旨在使建築物便於日照、通

風、採光及防火等，以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全與衛生，其

與建築本身所占之地面關係密切。如容許基地所有權人僅就

法定空地部分拋棄其所有權，不僅將增加基地權利關係之複

雜性，且有縱容其為脫法行為之嫌，顯與前開法條項之立法

精神有悖。是以，不論其與建築物所占用之土地是否為同一

筆土地，如為所有權之拋棄，應一併為之，不得僅就法定空

地之所有權而為拋棄。」，姑且不論該函釋是否有違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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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條、第 23 條之規定，該函釋既僅在「供建築物本身所占

之地面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

人」同一之情形下始有適用，而本件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

面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所有權人不

同，與該函釋之情形不同，自不得適用該函釋。 

（四）「查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 

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 

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 

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 

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 

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字第 737 號固著 

有判例，且「．．．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 

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害，比較衡量之。…本於 

職權自行核處。」，內政部 88 年 8 月 6 日台（88）內中地 

字第 8803709 號固函釋有案，然本件原告在基地所有權人 

不願受讓其基地之法定空地即系爭土地之情形下，拋棄其 

無法使用收益，卻須長期負擔地價稅之系爭土地所有權， 

進而向被告申請塗銷登記，既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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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無權利濫用之情形，自得拋棄系爭土地所有權，進 

而向被告申請塗銷登記。 

 

      由上判決理由與本市訴願審議委員會見解一致，然之後該院所

作成之其他判決內容卻同意行政機關之所見，顯法界之間對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與行政法上特別對人民不利之干預行政是否有類推適

用看法亦頗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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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之思考 

按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

規定，以補充法律之不足，法律若有明文規定，即無漏洞可言，自不

生補充的問題19。是為類推適用時，須就法律所未設之規定，確認其

究為有意的不規定，或者是立法者之疏忽、未遇見或情況變更所致，

如為有意之不規定則不生補充的問題；若為立法者之疏忽、未遇見或

情況變更所致，則須探究立法意旨，找出彼此相類似之點，建立可比

附援引之共通性原則，類推適用所補充之漏洞。是依建築法第 11 條

第 3 項之規定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則究係

否為立法者之疏忽，而生須類推適用補充規定之必要？ 

從本法條文義以觀，「分割」係將土地一分為二或以上之法律行

為，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 1 條：「本辦法依建築法第 11 條

第 3 項規定訂定之。」，故有關法定空地分割事宜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並須取得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證明（如法定空地分割證明）。而「移

轉」係所有權人基於契約或法令之規定，將所有物之所有權，依照土

地登記之相關法令，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權利人，使權利人取得標的

物之法律行為，拋棄係指其所有權人不以其物權移轉於他人，而使其

物權絕對歸於消滅之單獨行為，兩者法律效果顯然不同，法定空地係

                                                
19 參照楊仁壽（2005），「法學方法論」（74 年初版，94 年第 10 刷），第 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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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其於建築基地建築使用時，應留設一定比例面

積之空地，旨在維護建築物便於日照、通風、採光及防火等，以增進

建築物使用人之舒適、安全與衛生等公共利益，移轉於第三人或拋棄

登記為國有，並無影響其利用價值，在不能移轉於第三人之規定從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物之合一概念可被社會大眾所能理

解與接受，惟拋棄行為係基於所有物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

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法令僅限制法

定空地不得「分割」、「移轉」，並未包括「拋棄」，而行政命令之解釋

則似有違法律優位保留原則。 

又權利濫用係在外觀上為權利的行使，實質上卻違反權利的社會

性，因而不能認為正當行使權利的行為。一般認為行使權利而對於權

利人無正當利益、行使權利而使義務人遭受與權利所得利益顯不相當

的損失，或權利人以行使權利的方法加害於他人為目的者，都是權利

濫用。社會本位法律思想則認為權利本為社會的制度，有其客觀目的

與任務，權利之行使並無絕對性，如有違背權利之社會義務，即屬權

利之濫用，法律不予保護，故有禁止權利濫用之原則。法定空地所有

權人基於長期負擔地價稅又請求地上物所有權人或建築基地所有權

人購買其土地未果情形下，向地政機關申請拋棄所有權之登記，並無

因其權利之行使而使地上物所有權人或建築基地所有權人受損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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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空地之單獨拋棄後，國家取得之型態不論屬「原始取得」或「繼

受取得」，其作為法定空地負有「維護公共利益」之義務，應不受影

響20，對於政府而言雖稅收減少，然國有土地面積增加，其損害何在，

以民法第 148 條概念上之規定，實際面衡酌其並無違反公共利益，或

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之情事。     

 

 

 

 

 

 

 

 

 

 

 

 

 

                                                
20 參照陳明燦，「建築物法定空地與拋棄」，月旦法學教室第 50 期，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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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法律之制定應予明確，行政命令不得逾越法律之規定，在法的解

釋上得否運用類推適用在於法規立法當時之背景與立意，法律之立意

係安定社會一定軌道，使人們得以遵循，而權利之行使在不影響公共

利益及不損及他人之前提下，應得以自由行使。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列舉之規定顯見於條文，「拋棄」並不在其列，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43 條規定，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拋棄，登記機關應於辦理塗銷登記後，

隨即為國有之登記，依上開規定於塗銷登記後，該土地應登記為國有

土地，係由國庫原始取得，其性質與「移轉」尚屬有別，似不宜擴張

解釋為「拋棄」，而行政命令類推解釋適用於「拋棄」之單方面行為

似有擴張解釋之嫌。 

又法定空地之拋棄並無影響其作為法定空地負有「維護公共利

益」之義務，對第三人而言何造成其損失之由；再者，若論及恐影響

政法財政稅收一節，此部分相較於所有權取得之價值，孰輕孰重可窺

一二。依民法第 765 之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及按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 5 條：「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二、關於人民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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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法律並無明確禁止不得拋棄法定空地之規定，而以行政

命令禁止似有違法律優位原則。 

目前地政機關對於受理該項登記之審查標準係據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72）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及 92 年 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 0920081845 號函釋「不得拋棄」之規定，以依法不應登記為由

駁回其申請，申請人往往須透過行政救濟程序，曠日費時頗浪費行政

資源亦增人民對行政部門之不滿，由本文之整理，法定空地所有權之

拋棄對於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法界之間及行政機關仍於見解上存有極

大之差異，我國為法治國家，攸關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則

立法機構及行政機關對於法定空地所有權拋棄之相關規定有重新檢

視之必要，以避免有各說各調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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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二、關

於人民權利及義務者。…」及第 6 條：「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

以命令定之。」，亦即攸關於人民之權利及義務，應以法律明確規範，

依民法第 764 條：「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惟

見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

移轉。」之規定，「拋棄」並不在其列，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43 條規

定，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拋棄，登記機關應於辦理塗銷登記後，隨即為

國有之登記，依上開規定於塗銷登記後，該土地應登記為國有土地，

係由國庫原始取得，其性質與「移轉」尚屬有別，似不宜擴張解釋為

「拋棄」。 

依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72）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釋僅在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所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所有權人」同一之情形下始有適用，是在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

及法定空地一併拋棄情形之下應無疑義，惟內政部 92 年 2 月 19 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845 號函釋建築物法定空地所有權

人，無論是否仍有該建築物或坐落基地所有權，皆不得單獨拋

棄其法定空地所有權，則該規定似有違反中央法規第 6 條之規

定，因法律並無明文禁止之規定，行政機關不宜以舉重以明輕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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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認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既不得分割、移轉，則拋棄行為，應當在禁

止之列。故建議法定空地所有權不得拋棄之行政規則應停止適用，以

資適法，否則應於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條文中列舉明示「法定空地

不得單獨拋棄」以為明確。 

另建議在法令解釋上未獲修訂之前，法定空地所有權人是在自有 

土地無法使用、收益，而確須繳納地價稅之部分，顯有違財產權保障

之公平正義原則，此部分之稅費得予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免除土地所

有權人之納稅義務，課以使用者﹙即地上物所有權人或建物之坐落土

地所有權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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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行政機關對所有權拋棄之函釋概要 

文號 相關法條 函釋概要   

法務部民國72年 3月

4 日(72) 法律字第

2213 號 

民法第 148

條 

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權

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經查本件建築基地之法定

空地所有權人拋棄所有權，似

無違反公共利益或專以損害

他人為目的之情形。惟上開法

條僅為禁止權利濫用之原則

性規定，其運用尚須與其他相

關法規配合，方為妥適。法定

空地所有權之拋棄，與建築法

第 11 條之法精神有無違背？

可否僅依「加強建築物法定空

地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而准

許之？因涉及建築法規，事屬

貴管，請逕依職權審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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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72）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 

建築法第 11

條 

民法第 148

條 

按建築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

定：建築基地，為一宗土地，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

其所應保留之空地。依此規

定，法定空地屬於建築基地之

一部分，因建築基地為一筆或

多筆土地而有所不同，應無疑

義。建築基地於建築使用時，

應保留一定比例面積之空

地，旨在使建築物便於日照、

通風、採光及防火等，以增進

使用人之舒適、安全與衛生，

其與建築本身所占之地面關

係密切。如容許基地所有權人

僅就法定空地部分拋棄其所

有權，不僅將增加基地權利關

係之複雜性，且有縱容其為脫

法行為之嫌，顯與前開法條項

之立法精神有悖。是以，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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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建築物所占用之土地是

否為同一筆土地，如為所有權

之拋棄，應一併為之，不得僅

就法定空地之所有權而為拋

棄。 

行政院民國73年 3月

5 日(73) 台財字第

3141 號 

建築法第 11

條 

民法第 148

條 

人民拋棄法定空地依法登記

完畢，該管登記機關得逕辦塗

銷登記21，回復為原所有人所

有。 

內政部民國76年 9月

8 日台（76）內地字第

536693 號函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43 條 

抵押權未塗銷登記之私有土

地，其所有權人不可拋棄土地

所有權。 

法務部民國82年 8月

11 日(82) 法律字第

16775 號 

民法第 148

條 

關於土地出賣人因買受人不

履行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

務，為規避繳納地價稅之負擔

而欲拋棄其所有權，則此權利

之行使登記機關是否應予受

理既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82

                                                
21 爰依行政院台 62內字第 6795 號函之例，由其上級機關函知逕行辦理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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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22 日台財產一字第

82010343 號函表示意見：

「‥、本案土地持分所有權係

所有權人因建築基地存有糾

紛及避稅賦而拋棄，一經拋棄

即為國有，即應依國有財產法

之規定納入管理，以後建物所

有權人取得必有困難，故此項

土地所有權拋棄，將影響他人

之權益。………」在案，則參

酌前民法規定之意旨，及最高

法院判例要旨，似不宜准許土

地應有部分所有人拋棄該部

分之所有權。 

內政部80年 8月 5日

台（80）內地字第

8001736 號函 

民法第 148

條 

設定有地役權之土地所有權

不得拋棄 

 

內政部88年 8月 6日

台（88）內中地字第

民法第 148

條 

拋棄建物基地所有權，僅於不

違反公共利益或不以損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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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3709 號函 人利益為主要目的時，始得為

之。 

法務部民國91年 5月 

23 日法律字第

910018530 號 

建築法第 11

條  

民法第 148

條 

法定空地係屬建築基地之一

部分，所有權人將其單獨拋

棄，乃屬違反建築法應保留空

地以維護公同利益之規定及

意旨，亦即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所禁止之行為 (行政院 73

年 3 月 5 日(73) 台財字第

3141 號函參照) ，牴觸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且有迂迴為脫

法行為之嫌，顯與上開法條項

之立法精神有悖 (貴部 72 年

9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參照)。 

內政部 92 年 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920081845 號 

建築法第 11

條 

民法第 148

條 

基於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之

一部分，為維護建築法應保留

空地以維護公司利益之規定

及意旨，建築物法定空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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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無論是否仍有該建築物

或坐落基地所有權，皆不宜單

獨拋棄其法定空地所有權。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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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所有權拋棄訴願決定書 

文號 主 文 決定要旨 

87 年 11 月 18 日台北

市 

政府訴願決定書府訴

字第 8708727400 號 

（建築基地拋棄，該

土地上有區分建物，

訴願人無建物所有

權） 

 

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

關另為處分。 

民法第 764 條及土地登記規

則第 28 條規定意旨，物權的

拋棄為單獨行為，並不需他人

的同意，故系爭土地如經訴願

人以所有權人身分為拋棄之

意思表示，並不須經他人同

意，即可辦理塗銷登記，惟原

處分機關卻函請國有財產局

表示意見，並參考其意見予以

駁回，顯與上開規定意旨不

符。至訴願人拋棄系爭土地所

有權，是否有違民法第 148 條

第 1 項規定乙節，依訴願人所

述，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申請

建築執照之初，訴願人雖出具

有同意書，但建物完成當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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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移轉予承購戶，事後訴願人

願將系爭土地贈與該等區分

建物所有人，亦遭拒絕，則訴

願人在無法使用收益其所有

土地之情形下，為免除稅捐之

負擔就系爭土地為所有權之

拋棄，乃為保障其本身之利

益，其動機應與損害他人為目

的無涉。原處分機關認有違前

揭民法第 148 條規定，顯有可

議之處。 

90 年 4 月 10 日臺北

市政府訴願決定書府

訴字第 9003701900

號 

（建築基地拋棄，該

土地上有區分建物，

訴願人無建物所有

權） 

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

關於收受決

定書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

另為處分 

。 

本案系爭土地既經原處分機

關查明訴願人雖有所有權，惟

均為他人領有建造執照與使

用執照之地 上物之建築基

地，訴願人並無系爭土地地上

建物之所有權，無法使用、收

益系爭土地，則訴願人為免除

自己稅賦之負擔，就系爭土地



 43 

 

 

為所有權之拋棄，乃為保障其

自身之利益，此權利之行使，

似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原處分機關如無其他證

據，即難謂訴願人有權利濫用

之情形；又訴願人拋棄系爭土

地所有權經依法登記 為國有

後，主管機關仍可依國有財產

法之相關規定收益或處分系

爭土地，原處分機關認會影響

其他地上建物區分所有權人

日後不易取得所有權 

，即有衡酌之餘地；且訴願人

因權利之行使所能取得之利

益，依首揭判例規定，自應與

他人(即系爭土地地上建物之

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

此所受之利益損失，相互比較

衡量，方得論其有無權利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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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本案各區分建物所有

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利益

損失是否大於訴願人所得之

利益，原處分機關自應衡酌究

明。又本件原處分機關係以依

法 不應登記為由而駁回訴願

人之申請，惟究依何項法律之

規定不應登記，則未答辯論

究，是否妥適亦不無再研之餘

地。 

91 年 9 月 12 日臺北

市政 

府訴願決定書府訴字

第０９１２０５５７

３０１號 

（建築基地部分拋

棄，該等土地上有區

分建物，訴願人有建

物所有權） 

訴願駁回。 查本案訴願人申辦所有權部

分拋棄登記之前開系爭 5 筆

土地，經原處分機關向建管處

查明皆為領有使用執照之建

築基地，該建築基地持分應按

比例分配予地上各主建物，是

訴願人所持有之基地持分應

為其所有地上建物所對應之

基地應有部分，今訴願人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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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土地持分，僅殘留小部分

土地持分，有違前揭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

且其增加基地權利關係之複

雜性，亦難謂完全與前開內政

部72年9月27日臺內地字第

177140 號函釋意旨相符。 

92 年 5 月 22 日臺北

市政 

府訴願決定書府訴字

第０９２０３５７２

４００號 

（建築基地拋棄，該

土地上有區分建物，

訴願人無建物所有

權） 

 

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

關於收受決

定書之次日

起六十日內

另為處分 

。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為

訴訟事件所適用之共通原

則。卷查本案原處分機關認定

系爭土地為建築基地，依法不

應登記，無非係依建管處前揭

函示加以認定；然查前揭建管

處函認定之事項有二，其一認

定：系爭土地經比對「部分」

位於64使字第1266號使用執

照(62 建字第 0104 號建造執

照)之建築基地，其二認 定：

「另部分」依土地使用分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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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註記「第三種住宅區，但是

否在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

地）應依建築線或俟地籍測量

分割后再確定」。故依上開建

管處函，並無認定系爭土地為

法定空地，且依上開建管處函

示，此「另部分」之土地應依

建築線或俟地籍測量分割后

再確定，惟原處分機關答辯書

就此並未敘明，亦未檢附相關

事 證證明，則原處分機關究

依憑何項證據認定此「另部

分」土地亦為 64 使字第 1266

號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非無

斟酌之餘地。 

92 年 12 月 10 日臺北

市政府訴願決定書府

訴字第０９２２７６

５０８００號 

原 處 分 撤

銷，由原處分

機關於收受

決定書之次

本件原處分機關應予查明系

爭土地其上建物所有權人是

否願意移轉承受，而有致訴願

人已無其他選擇之情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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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拋棄，該

土地上有區分建物，

訴願人無建物所有

權） 

 

 

日起九十日

內另為處分。 

爾，則訴願人所為之拋棄其無

法使用收益，卻須長期負擔地

價稅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是否

屬於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形，不

無究明之餘地；且訴願人拋棄

系爭土地，致國家原始取得，

造成「國庫」地 價稅之短收，

是否即足認定訴願人拋棄系

爭土地所有權之行為，即係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

不無斟酌之餘地。 

93 年 7月 1日臺北市

政府訴願決定書府訴

字第０９３１５２５

１８００號 

（建築基地拋棄，該

土地上有區分建物，

訴願人無建物所有

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

關於收受決

定書之次日

起九十日內

另為處分 

。 

本件原處分機關應予查明系

爭土地其上建物所有權人是

否願意移轉承受，有否致訴願

人已無其他選擇之情形。果

爾，則訴願人所為拋棄其無法

使用收益，卻須長期負擔地價

稅之系爭土地所有權，是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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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於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

有權利濫用之情形，不無究明

之餘地。且查本案訴願人並無

系爭土地其上建物之所有

權，僅單獨拋棄系爭土地持分

所有權，與「本府地政處簡化

各地政事務 所請示案件處理

研討會（92 年第 8 次）」所敘

拋棄之土地，其上尚有未為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

情形，似有不同，得否逕予適

用，亦不無斟酌之餘地。 

93 年 7月 2日臺北市

政府訴願決定書府訴

字第０９３１５２５

２０００號 

（建築基地拋棄，該

土地上有區分建物，

訴願人無建物所有

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

關於收受決

定書之次日

起九十日內

另為處分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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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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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 

裁判字號 主  文 判決要旨 

89 年訴字第

3380 號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 

 

現行法律既就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所有權之拋棄並無明文

規定禁止，亦未由立法機關明

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

禁止之，而本件原告拋棄系爭

土地所有權亦無權利濫用之

情形…原告之主張均為可

採，被告否准原告拋棄系爭土 

地之塗銷登記，顯有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從而原告聲明求為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即無不合，應

予准許。 

91 年訴字第

4652 號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前段規

定：「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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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

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

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

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

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

設定負擔。」又「法定空地屬 

於建築基地之一部分，不因建

築基地為一筆或多筆而有所

不同…。如容許基地所有權人

僅就法定空地部分拋棄其所

有權，不僅將增加基地權利關

係之複雜性，且有縱容其為脫

法行為之嫌，顯與前開法條項

之立法精神有悖，是以，不論

其與建築物所占用之土地是

否為同一筆土地，如為所有權

拋棄，應一併為之，不得僅 

就法定空地之所有權而為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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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為內政部 72 年函釋

在案，上開函釋，為內政部基

於職權就法律規範所為釋

示，未逾越法律規定，自可適

用。…原告僅就如附表拋棄欄

所示…五筆應有部分土地為

拋棄登記，不僅將增加基地與

地上建物法律關係之複雜，且

有違誠信，屬權利濫用，則被

告駁回其申請拋棄登記，揆諸

首揭規定及說明，核無違誤，

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

合，原告仍執陳詞，訴請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暨請求命

被告准其就如附表拋棄欄所

示應有部分土地拋棄登記，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 

92 年訴字第

4889 號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按法定空地所有權移轉為繼

受取得，因移轉將產生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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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變動之效果，增加基地權利

關係之複雜性，建築法就此等

繼受取得之移轉即規定予以

限制，惟此情形，法定空地之

功能仍在，而法定空地之拋棄

由國家原始取得，法定空地之

功能即因之消滅，情節較之移

轉為重，建築法雖未明文限

制，但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 

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仍應

予以限制，始能達到建築法規

範法定空地之目的。…原告如

拋棄系爭土地，對土地上之建

築物所有權人將造成損害，依

上開說明，原告自不得拋棄，

至於原告欲將系爭土地移轉

予其上之建物所有權人，為建

物所有權人拒絕，以致於須負

擔稅負，惟系爭土地既由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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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所有權人使用，原告如 

因此而受有損害，自得循民事

訴訟程序解決，惟此係另一問

題。從而被告駁回原告拋棄登

記之申請，於法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應予維持。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94 年訴字第

1252 號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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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最高行政法院 裁判書 

裁判字號 主文 判決要旨 

95 年判字第

505 號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

訴人負擔。 

 

上訴人所持 89年訴字第 3380

號判決所肯認拋棄之見解，經

判決認如拋棄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即由國家原始取得，則

系爭土地原存有之一切負

擔，包括作為法定空地之功

能，均因國家原始取得而消

滅，建築基地上之建物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因系爭土地已由

國家原始取得，其上建築物之

通風、採光及防火、安全等之

功能，將可能因此而降低，而

受有損害。按法定空地所有權

移轉為繼受取得，因移轉將產

生土地權屬變動之效果，增加

基地權利關係之複雜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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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此等繼受取得之移轉即

規定予以限制，惟此情形，法

定空地之功能仍在，而法定空

地之拋棄由國家原始取得，法

定空地之功能即因之消滅，情

節較之移轉為重，建築法雖未

明文限制，但依舉輕以明重之

法理，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

仍應予以限制，始能達到建築

法規範法定空地之目的。上訴

人雖主張現行法令就應留設

之法定空地所有權之拋棄，並

無明文規定禁止，因此，人民

得任意予以拋棄云云。然按拋

棄者，乃權利人不以其物權移

轉於他人而使物權歸於消滅

之單獨行為（最高法院 32 年

上字第 6036 號判例參照），

權利人原則上雖得任意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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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但其權利如與他人利益有

關時，自須加以限制，因此，

民法第 764 條即規定：「物

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

棄而消滅」，又法律縱無禁止

拋棄之明文，惟本諸權利人不

得以單獨行為妨害他人利益

之法理，仍應解為如因拋棄而

有損害他人利益之情事時，不

得為之，足見物權之拋棄仍不

得損害他人之利益，上訴人主

張其得任意拋棄應留設之法

定空地所有權云云，尚不足

採，被上訴人駁回上訴人拋棄

登記之申請，於法並無違誤等

詞，為判斷基礎，因而駁回上

訴人在原審之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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